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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 92年 1月 20日制定 

中華民國 114年 9月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一、本要點依據本校「長庚大學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審核辦法」第三條規定訂定之。 

二、經費補助對象為學校正式核准成立、社務運作正常並依規定參與社團評鑑之社團。除

有特別規定或非以專案補助不能實現者，另案簽請核定超額補助外，依本細則辦理

之。 

三、經費補助以輔導社團基本運作、社團例行性活動費用為主，採定期規劃統籌方式辦

理。 

四、申請方式依據「長庚大學學生社團輔導管理辦法」第八條規定辦理。 

五、課外活動組負責召集課外活動委員會定期進行社團活動經費補助審核。 

六、各類活動可補助項目應符合教育部及本校規定之編列基準(如附表），社團辦理各類活

動補助上限如下列，金額超過二萬元需簽請校長核定。 

(一)期初社員大會、幹部選舉(或交接)活動： 

1.參與人員二十人以下，補助上限三千元。 

2.參與人員二十人以上，補助上限五千元。 

3.每學期辦理期初社員大會、幹部選舉(或交接)活動，各申請一次為限。 

(二)社團幹部訓練或全國性競賽之行前集訓活動： 

1.活動一天，補助上限三千元。 

2.活動兩天一夜，補助上限五千元。 

3.活動三天(含)以上，補助上限一萬元。 

4.每年辦理幹訓或全國性競賽之行前集訓活動，各申請一次為限。 

(三)特色演講、座談會或工作坊活動 

1.參與人員十人以下，補助上限三千元。 

2.參與人員十人以上，補助上限五千元。 

(四)校內成發或特色主題展示活動 

1.靜態展覽活動，補助上限五千元。 

2.服務隊互動展，補助上限一萬元 

3.動態展示活動，補助上限五萬元。(系學會限申請 1次) 



(五)校外公演或特色成果發表 

1.靜態展覽活動，補助上限二萬元。 

2.動態展示活動，補助上限十五萬元。 

(六)協助校方活動(如追思大會、校慶活動、畢業典禮、校運會或重大活動)，實際依

各主辦單位規劃補助為主。 

(七)主辦競賽、交流活動 

1.主辦全校性競賽，補助上限三萬元。 

2.主辦三校(含)以下校際競賽、交流活動，補助上限二萬元；四校以上校際競賽、

交流活動，補助上限五萬元；全國性校際競賽、交流活動上限十萬元。 

3.校內院系、社團間交流(競賽)活動不在補助之列。 

(八)校外競賽、交流或必要之校外活動： 

1.參與人員十五人以上、參賽時間三天(含)以上或參賽地點為台中(含)以南及宜花

東，補助補助上限三萬元，其餘情形補助補助上限一萬元。 

2.系學會以學校名義參加全國性大專院校校際運動比賽，每學年度補助一次為限。 

(九)校外服務活動： 

1.服務人數 30人以上、服務時間三天(含)以上或服務地點為偏鄉、台中(含)以南

及宜花東，補助上限二十萬元。 

2.服務人數 15~29人、服務時間二天(含)以上補助上限十萬元。 

3.一般服務活動，補助上限二萬元 

(十)綜合性或其他活動：依活動規模，擇相近項目補助。 

七、各類活動補助經費上限為原則，實際補助需視當年度可運用經費、社團是否依規定時間申

請及社團實際活動情形調整；核銷方式依「長庚大學學生社團輔導管理辦法」第十條規

定辦理； 

八、不補助活動項目：社團社員聯誼、聚餐、遊覽、校隊運動、系內運動及有販售行為之活

動（若非因營利，則視實際情形由課外活動委員會討論決議之）。 

九、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可補助項目之編列基準 

項目 說明 

餐費 100元/人/餐，依成果報告系統之參加名冊核銷 

文宣費 各種文宣影印、海報製作等 

耗材費 各種文具用品、美宣耗材等 

鐘點費 

1.國內專家學者：2,000元/節； 

2.學校人員 1,000元/節； 

3.授課時間每節為 50 分鐘；連續上課 2 節者為 90 分鐘。未滿者，講座鐘

點費應減半支給。 

裁判(評審)費 

1.限補助主辦競賽活動，交流活動不補助 

2.1,000元/人/日；學校人員減半支給。 

租借費 限燈光、音響、各項設備、道具租借等費用 

保險費 

1.凡校外活動皆須編列保險費，並列為校外活動優先補助項目 

2.依 200萬意外險+10萬醫療險旅平險費率或特定活動險費率補助 

交通費 

1.人員：視實際地點之大眾運輸工具(高鐵除外)費用補助 

2.租賃車或設備車需要：視活動實際情況，簽請核定方予補助 

報名費 

1.限參加全國性競賽活動，校際系學會主辦盃賽不補助 

2.限主辦單位所開立憑證，能符合會計核銷規定之賽事 

雜支 生活用品、其他雜項等，以不超過活動經費 10%為原則。 

(1)校內外服務、期中、寒、暑假服務營隊，另依「服務學習經費補助標準」規定項目補

助。 

(2)本表未明列項目，仍應符合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講座鐘點費支

給表及本校其他規章編列基準。 

 


